89.12.18 一修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委託研究計劃作業要點
89.04.26核定

1、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捐助章程及各委員會運作中有關委託研究計畫之任務，特訂定本要點。
2、  本中心委託研究計畫之範圍，包括有關網際網路技術、規範、法規之研究發展及其他特殊需要且與中心任務相符之指定研究項目。
3、  為辦理委託研究計畫之計畫書及期中、期末報告等審查，需成立「委託研究計畫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小組成員三至七人，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中心執行長為當然小組成員，其餘人選由董事長聘請公正之產官學研等各界人士擔任。小組成員皆為無給職，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及審查費等。如期中或期末報告已至各委員會報告，審查小組可不再舉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
4、  本中心每年在預算額度範圍內執行各項委託研究計畫，與各委員會任務相關之研究計畫項目，應由委員會通過後再送審查小組審查。各項委託研究計畫期間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5、  各項委託研究計畫之計畫書審查、期末及(或)期中報告審查與經費請領核銷等執行細則另訂之。
6、  受委託研究主持人應依研究計畫書所列之研究人員、研究內容、程序及時程進行研究，未經本中心事先同意，不得變更。
7、  委託研究計畫以國內訪談及蒐集資料為原則，確有需要編列國外訪問及蒐集資料項目者，應擬具出國計畫書，併研究計畫書送審查小組審查，經同意後辦理；返國後應研提出國報告，並列為研究報告附錄或由本中心存檔備查。
8、  本要點經本中心主管會議通過後，並呈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1 -

